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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
征 收 人：叶城县人民政府

被征收人：喀格勒克镇蓝桥（8 ）社区老干南巷3-4-232（张

志国）

住所地：喀格勒克镇蓝桥（ 8 ）社区老干南巷3-4-232

征收项目：喀格勒克镇老干南巷棚户区改造

征收范围：喀格勒克镇老干南巷

征收部门：叶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征收实施单位：叶城县喀格勒克镇人民政府

一、 事实认定

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（国务院令第590

号）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

例〉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因公共利益需要， 本机关依法对老干南

巷地块实施房屋征收。 征收决定依据《关于印发＜叶城县棚户区

改造实施方案＞的通知（叶党办发（ 2012〕6号）》， 并已履行法

定程序。

截至本决定作出之日，被征收人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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